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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
学位中心〔2016〕132 号 

关于开展第四轮学科评估信息公示的函 
各参评单位： 

在各单位的大力支持下，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进展顺利。为

广泛接受参评单位监督，确保参评材料真实、可靠，教育部学位

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（简称学位中心）根据《全国第四轮学科

评估邀请函》（学位中心〔2016〕42 号）约定的工作程序，决定

在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填报信息进行公示，并接受

相关单位异议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公示时间 

2016 年 11 月 14 日-11 月 23 日（10 天）。 

二、公示范围 

本次信息公示通过“第四轮学科评估系统”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cdgdc.edu.cn/pgsh），在参评单位范围内进行。 

参评单位可通过单位账号和密码（与材料填报时相同）登录

评估系统，查看本单位参评学科范围内全部参评单位的公示信息。

各参评学科可通过学科账号和密码（与材料填报时相同）登录评

估系统，查看本学科全部参评单位的公示信息。 

三、公示内容 

本次信息公示在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，重点对其他渠道

难以查实的数据进行公示（具体公示内容见附件 1）。公示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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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学位中心初步核查，并对明显不符合填报要求的数据进行了

删除或修改（相关说明见附件 2）。 

四、数据异议与确认 

参评单位可以对其他单位的公示信息提出异议，也可以对本

单位经学位中心初步核查后的数据进行确认。 

(一) 对公示信息提出异议 

参评单位如对其他单位的公示信息有异议，须以单位名义实

名提出。具体请在评估系统中点击有异议数据左侧的“提出异议”

按钮，填写异议信息，上传相关证据。参评单位可在异议信息汇

总页面查看本单位各学科用户提出的所有异议信息。参评单位应

对所有异议信息进行审核后提交，异议信息以公示截止日期前最

后一次提交的为准。参评单位须于 11 月 23 日前（以寄出邮戳为

准）将加盖单位公章的《关于第四轮学科评估公示数据有关异议

的情况说明》（模板见附件 3）邮寄至学位中心。 

(二) 对本单位信息进行确认 

参评单位如对学位中心初步核查后的数据有异议，请在公示

期结束前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并尽可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未提出

异议的单位，表示认可学位中心对本单位填报数据的删除或修改

结果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1. 本次学科评估信息公示数据量大、涉及面广，为确保信息

安全，各参评单位应加强对账号密码的管理，严格控制公示信息

知悉范围，并做好相关登记，以备安全审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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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为确保国家信息安全和各单位知识产权，所有公示内容不

得用于其他用途，严禁任何形式的复制、传播，否则将承担国家

信息安全和信息使用侵权的法律责任。请各参评单位签署《第四

轮学科评估信息公示保密承诺书》（附件 4），并于 11 月 23 日

前（以寄出邮戳为准）与附件 3 一并寄送至学位中心。 

 

联系人：任超、李金、王婷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清华同方科技广场 

           B 座 1705 室（邮政编码：100083） 

联系电话：010-82378133、82378728 

传真号码：010-82379489（自动传真） 

电子信箱：xkpg@cdgdc.edu.cn 

 

附件： 

1．第四轮学科评估信息公示内容 

2．关于第四轮学科评估公示数据初步核查情况的说明 

3．关于第四轮学科评估公示数据有关异议的情况说明（模板） 

4．第四轮学科评估信息公示保密承诺书 

 

 

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

2016 年 11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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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第四轮学科评估信息公示内容 

 

分类 公示数据表 

师资队伍与资源 
1．专任教师人数 

2．国家级与教育部支撑平台 

人才培养质量 

3．教学成果奖（不公示军队教学成果奖） 

4．精品课程 

5．学生体育比赛获奖 

6．授予学位数 

科学研究水平 

7．扩展版 ESI 高被引论文 

8．出版专著 

9．国家级科研项目（不公示军口、国防、涉

密科研项目以及项目总经费） 

10．建筑设计获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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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关于第四轮学科评估公示数据初步核查情况的说明 

 

学位中心已对各单位填报的数据进行了初步核查，对明显不

符合填报要求的数据进行了删除或修改。对于本次信息公示涉及

到的数据，具体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支撑平台（表 I-3） 

本次仅公示审核通过的国家级平台（国家实验室、国家重大

科技基础设施、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省部

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

究中心、国家工程实验室、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、国家野外

科学观测研究站、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、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、

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、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、国家临床

医学研究中心、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）和教育部平台（教育部

重点实验室、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、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、

2011 协同创新中心），并对填写不规范的“平台类别”进行了修改。 

二、教学成果奖（表 II-1-1）与建筑设计获奖（表 III-6） 

1．表 II-1-1 中，对于不属于教育部设立的“国家教学成果奖”

（仅统计高等教育类）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设立的“研究

生教育成果奖”，或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设立的“省级教育成果奖”

的，予以删除。 

2. 表 III-6 中，对于不在“建筑设计获奖清单”中所列的奖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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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删除。 

3. 获奖时间不在本轮评估的统计时间（2012.1.1-2015.12.31）

内的，予以删除。获奖时间的认定标准为：若获奖证书或批文中

有“获奖年度”的表述（如“2011 年度自然科学奖”），以该“获

奖年度”认定；否则按证书编号中的年度信息认定；以上均无的

以证书落款年度认定。 

4. 若奖项的“奖励类别”“获奖等级”或“完成单位”等与

官方公布的信息或单位提供的证明材料不符，学位中心以文件或

证书为准进行了修改。 

三、扩展版 ESI 高被引论文（表Ⅲ-1-1） 

1．对于不在汤森路透公布的 ESI 高被引论文库中的论文

（2016 年 3 月 17 日版，扩展至前 3%），予以删除。 

2．对于本单位既不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单位，也不是

“同等贡献作者”署名单位的，予以删除。“同等贡献论文”仅限

论文中有明确说明“同等贡献”，或数学、物理学、经济学学科原

文作者按字母顺序排序的论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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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关于第四轮学科评估公示数据有关异议的情况说明（模板） 
 

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： 

第四轮学科评估公示数据已查阅。经审慎研究，我单位对以

下参评单位的填报信息提出异议： 

1.对（被异议单位名）的    个学科，提出异议    项； 

2.对（被异议单位名）的    个学科，提出异议    项； 

3.对（被异议单位名）的    个学科，提出异议    项； 

4.对（被异议单位名）的    个学科，提出异议    项； 

…… 

具体异议内容以“第四轮学科评估系统”填报为准。 

特此说明。 

（注：异议项的计数按系统生成的异议清单统计） 

 

单位（公章）： 

联系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2016 年 11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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